


真空热水机组（锅炉）区域独家代理商销售协议
甲方：松下制冷（大连）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为开拓真空热水机组产品的销售渠道，规范项目操作行为，给用户提供更及时的产品与服务支持，松下制冷（大连）有限公司决定在营销渠道建设上，采用区域特约独家代理商和项目授权结合的营销方式，具体销售政策和管理规定如下文。

第1章 经销商授权政策
甲方授权乙方在北京地区范围内由甲方生产的品牌为“Panasonic”的真空热水机组（以下简称设备）的独家销售权。甲乙双方在设备代理商销售协议签字盖章且甲方确认收到乙方支付的保证金后协议生效，有效期截止到2021年12月31日。
协议生效后，乙方须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设备销售任务额人民币40万元， 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间完成设备销售任务额人民币360万元，共计人民币400万元。
截止2021年12月31日，乙方完成本协议规定之任务额的80%以上，本销售协议自动延续1个自然年，任务额度及折扣价格由甲乙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另行协商确定。
    乙方必须将操作的项目向甲方报备，甲方协助乙方确保报备的项目只能由乙方独家操作。甲方有义务对乙方在授权区域内操作的项目提供独家项目授权，乙方如在经营过程中发现重复授权的情况，有权向甲方申诉，并由甲方承担该合同金额1倍的违约金。
如乙方在经营过程中遇到用户坚持直接从甲方采购的情况，可以由甲方完成销售。乙方为促成合同起主导作用的，合同额可抵消等值任务额，但该合同对应销售额度的年度返利的比例减半；如果乙方未起到主导作用，50%合同额可抵消等值任务额，但乙方不享受该合同额度对应的年度返利。

第2章 销售政策
1、提货基准价及折扣。
详见附录A
2、 任务分解
2021年任务分解一览表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季度
	1季度
	2季度
	3季度
	4季度
	备注

	任务额度
	40万元
	70万元
	100万元
	150万元
	

	任务比例
	11%
	19%
	27%
	43%
	


备注：2020年12月31日前任务额度为40万元。
3、资金及付款方式
3.1、乙方须在协议生效后15日内支付协议规定的任务总额度的5%（20万元）作为保证金。
3.2、乙方与甲方签订销售合同后，甲方按照合同额的5%将保证金直接转为货款。
3.3、每季度结束前5个工作日之前，乙方需向甲方补交该季度到期未完成任务额的25%作为到期未完成任务的预付款，之后甲方自动将乙方对应额度的保证金转为预付款，合计30%。否则甲方有权解除协议并没收已支付的尚未转成货款的保证金，计算示例见附录B-1。
3.4、甲乙双方签订新的订货合同后，甲方自动从乙方在3.3中补交的预付款及保证金转成的预付款中，按新签合同额度占到期未完成任务的比例转成货款。计算示例见附录B-2。
3.5、销售合同付款方式
预付款30%（其中5%直接从保证金中按比例转入），全款提货。
4、年度销售返利及嘉奖
4.1、 年度销售返利金额=销售合同回款额×年度销售返利比率。
4.2、 年度销售返利比率=  X   。 
	[bookmark: _Hlk36201165]达成任务额（回款）
	回款额＞300万部分
	100万＜回款额≤300万
部分
	0万＜回款额≤100万
部分

	X
	2%
	3%
	4%


4.2.1、计算示例，年度销售合同回款额350万元，则返利为：
100×4%+（300-100）×3%+（350-300）×2%=11万元
4.3、年度返利用于抵扣甲乙双方下一年度签订合同的货款，每个合同最高可抵扣5%的设备合同额，以直接降低设备价格的形式实现。例如上一年度的返利金额为10万元，则在本年度签订新的合同时，折扣价格200万元的设备总额直接按190万元销售。
4.4、如果甲乙双方合作终止，则自终止之日起满12个月以内，乙方仍可通过与甲方签订的设备买卖合同将返利抵扣（每个合同的抵扣比例最高为合同额度的5%），超出期限没有提取的返利自动清零。
4.5、 年度结束后，当年度产品销售实绩未完成本协议约定的年度任务指标时，按本协议规定不能享受销售返利。对于甲方已经给予特殊价格的设备、零配件的销售，只计入乙方的销售总量，但不能享受销售返利。特殊价格的设备指低于本年度正常政策价格销售的设备。
4.6、超额完成年度任务的，甲方根据自身当年的经营状况酌情给予特别嘉奖，不限于特别奖金、国外观光考察等。详细政策按甲方当年制定的规定执行，甲方具有最终解释权。
4.7、完成真空热水机组在新区域中推广的第一个合同时：历史销售空白区域首单销售额度≥20万，额外奖励3千元。
5、保修期
发货之日起，整机保修24个月，但因保管、安装、使用、维修过程中的损坏不列入保修范围。

第三章  销售支援
1、宣传
1.1、甲方根据自身产品及品牌需要，通过媒体进行适当的宣传活动。
1.2、甲方将根据自身营销需要积极举办各种推介宣传会和促销活动，以提高松下品牌知名度。
1.3、甲方将积极参与制冷展、燃气展等展会，广泛宣传扩大松下产品影响力。
1.4、针对代理商和具体项目情况定制文宣支持，提供针对性提案式营销方案。
2、培训
甲方根据需要对乙方实施各种销售、设计、安装、售后服务等方面的培训；包括营销技巧培训、产品设计培训、安装指导培训、售后维护培训等。
3、其他支援 
3.1、产品资料：产品样本，技术资料、宣传资料物品（看板、易拉宝、宣传片）的支援。
3.2、 技术支持：乙方根据需要，可提供推广、咨询、设计、安装、售后等方面技术支持。
注：代理商可优先享受宣传、培训及其他政策支援；提供专业工程技术人员定向技术支持；提供甲方销售人员协同业务拓展支持；提供工程监理人员现场安装监督指导支持；提供甲方售后人员定向培训及售后支持。


渠道代理商和项目授权
1、 渠道代理商的设立：
1、 渠道代理商的职责：
2 配合工厂营销人员完善区域内的各种渠道建设及下线市场开发。
②依照代理协议内容规定按时足额完成销售任务。
③工厂市场推广、宣传工作的配合与承办。
④提供与产品相关配套的工程与设备安装服务。
⑤对客户给予技术及售后服务的快速支持。
2、 渠道代理商的选择条件：
①拥有成熟的产品销售渠道与相关市场资源、具备拓展销售渠道的成熟经验。
②有一定的资金支持和垫资实力。
③公司有专业营销、技术团队支持及市场操作经验。
④相关资质齐全，商业信誉良好。
⑤有完成规定销售业绩的能力。
3、 对渠道代理商的销售政策支持：
①真空热水机组产品区域市场代理授权文件
②产品供货价格的支持。
③市场宣传及推广的支持。
④技术、售后人员专业培训的支持。
4、 渠道代理商的管理：
①签订渠道代理协议及框架采购合同。
②备案渠道代理商的企业资质。
③日常及项目考核并入事务所/部门日常管理流程。
④授权的发放及资格审核由公司决定。

2、 项目授权代理商的管理：
1、 代理商的职责：
①针对具体项目的全流程渠道疏通与开拓。
②项目合同的签署与履约。
③配合工厂完成售后等合同后期事宜。
2、 授权的颁发与管理：
①代理商资质文件的备案。
②松下驻外事务所出具的项目授权申请。
③代理协议签署及授权文件颁发。
④项目登陆及跟踪纳入事务所日常管理。

渠道代理商的设立目的，是利用代理商成熟的市场渠道与资源，弥补公司对市场人力、资源投入的短板，迅速完善真空热水机组在区域市场的基础铺垫与新兴市场的开发。同时提升公司在本区域的技术、售后、供货期等方面的反应速度，保证成熟市场的深度开发。项目授权代理是针对项目操作，通过完善项目管理、注重良性互动、减少信息冲突，来保证合作伙伴的商业利益。

本政策及相关规定为试行版，将根据实际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进行修改。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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